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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8）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8月12日內容有關向交通銀行認購2024年交通銀行結
構性存款產品2的公告。於本公告日期，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2已根據
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2的條款於2025年2月14日到期時悉數贖回。

董事會宣佈，於2025年2月17日，珠海迪信通與交通銀行訂立2025年交通銀行結
構性存款協議，據此，珠海迪信通同意認購人民幣14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25年2月17日，珠海迪信通與興業銀行訂立2025年興業銀行結
構性存款協議，據此，珠海迪信通同意認購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 (i)根據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認購結構性存款；及 (ii)根據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認購結構性存款各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
認購各項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
則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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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8月12日內容有關向交通銀行認購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
性存款產品2的公告。於本公告日期，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2已根據2024

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2的條款於2025年2月14日到期時悉數贖回。

董事會宣佈，於2025年2月17日，珠海迪信通與交通銀行訂立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
性存款協議，據此，珠海迪信通同意認購人民幣14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5年2月17日

訂約方： (1) 珠海迪信通（作為認購人）；及

(2) 交通銀行珠海粵海路支行（作為銀行）

產品名稱： 交通銀行蘊通財富定期型結構性存款181天（掛鉤匯
率看跌）

收益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型

本金金額： 人民幣140百萬元

期限： 181天（自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8月18日（不包括
2025年8月18日））

產品掛鉤標的： 基於彭博網站「BFIX」頁面公佈的歐元╱美元匯率中
間價。

年化浮動收益率區間： 年化浮動收益率區間將介乎1.50%至2.15%。

匯率初始價為2025年2月18日上午九時正（東京時間）
於彭博網站「BFIX」頁面公佈的歐元╱美元匯率中間
價。

匯率定盤價為匯率觀察日（即2025年8月13日）當天下
午三時正（東京時間）於彭博網站「BFIX」頁面公佈
的歐元╱美元匯率中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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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權價為匯率初始價加0.0684。

若匯率觀察日匯率定盤價高於行權價，則實際年化收
益率為每年1.50%。

若匯率觀察日匯率定盤價低於或等於行權價，則實際
年化收益率為每年2.15%。

計算收益的規則： 本金×實際年化收益率×實際期限（即2025年2月18

日至2025年8月18日（不包括2025年8月18日）的實際天
數）╱365

提前終止的權利： 交通銀行有權自行單方面終止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
性存款產品，而珠海迪信通無權提前終止2025年交通
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25年2月17日，珠海迪信通與興業銀行訂立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
性存款協議，據此，珠海迪信通同意認購人民幣50百萬元的結構性存款。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5年2月17日

訂約方： (1) 珠海迪信通（作為認購人）；及

(2) 興業銀行珠海分行（作為銀行）

產品名稱： 興業銀行企業金融人民幣結構性存款產品

收益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型

本金金額： 人民幣50百萬元

期限： 182天（自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8月19日（不包括
2025年8月19日））

產品掛鉤標的： 上海黃金交易所公佈的上海黃金早盤基準價。

觀察產品的工作日： 上海黃金交易所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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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日期： 2025年8月14日（倘該日並非觀察產品的工作日，則調
整至觀察產品的上一個工作日）。

觀察日期之價格： 於觀察日期觀察產品之價格。

參考價格： 起息日後下一個觀察產品工作日之上海黃金交易所
的上海黃金早盤基準價。

產品收益： 產品收益=本金金額×（固定收益率+浮動收益率）
×存款天數╱365

具體而言，固定收益率為每年1.50%。

釐定浮動收益率的基準： (1) 倘觀察日期的價格高於或等於「參考價格
×86.00%」，則浮動收益率為每年0.64%；及

(2) 倘觀察日期的價格低於「參考價格×86.00%」，
則浮動收益率為零。

兌付本金及收益： 利息須連同本金一併償付。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於2001年5月31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活
動為銷售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以及提供相關服務。

珠海迪信通

珠海迪信通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銷售通訊設備、電子產品及汽車
及相關配件，以及提供電腦系統服務。

該等銀行

交通銀行為一家中國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其主要業務包括銀行及相關金融業務、
公司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同業與金融市場業務。其H股及A股分別於聯交所（股
份代號：332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601328）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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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銀行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持牌銀行，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
代碼：601166）。其主要業務包括提供企業及個人服務、投資銀行、資產管理、經紀
及其他金融服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該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訂立2025年結構性存款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為銀行發行的保本、短期及低風險投資產品，可
向本集團提供較中國銀行或持牌金融機構所提供現時定期存款利率更為優厚之利
率。此外，董事認為認購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能有效利用本集團閒置資金並提高
本集團的整體資本收益。

因此，董事認為認購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認購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入賬列作「以公平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4(1)(a)條，其被視為本公
司「交易」。

由於有關 (i)根據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認購結構性存款；及 (ii)根據2025

年興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認購結構性存款各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
市規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認購各
項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
通知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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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性 

存款協議2」
指 珠海迪信通（作為認購人）與交通銀行珠海粵海

路支行（作為銀行）於2024年8月12日就認購2024

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2而訂立的結構性存
款協議

「2024年交通銀行結構性 

存款產品2」
指 交通銀行珠海粵海路支行根據2024年交通銀行

結構性存款協議2提供的本金金額為人民幣200

百萬元的保本定期結構性存款產品，其主要條款
概述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8月12日的公告內

「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 

存款協議」
指 珠海迪信通（作為認購人）與交通銀行珠海粵海

路支行（作為銀行）於2025年2月17日就認購2025

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而訂立的結構性存
款協議

「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 

存款產品」
指 交通銀行珠海粵海路支行根據2025年交通銀行

結構性存款協議提供的本金金額為人民幣140百
萬元的保本定期結構性存款產品，其主要條款概
述於本公告內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 

存款協議」
指 珠海迪信通（作為認購人）與興業銀行珠海分行
（作為銀行）於2025年2月17日就認購2025年興業
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而訂立的結構性存款協議

「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 

存款產品」
指 興業銀行珠海分行根據2025年興業銀行結構性

存款協議提供的本金金額為人民幣50百萬元的
保本定期結構性存款產品，其主要條款概述於本
公告內

「2025年結構性存款協議」 指 2025年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及2025年興業
銀行結構性存款協議的統稱

「2025年結構性存款產品」 指 該等銀行根據2025年結構性存款協議所提供的
結構性存款產品，其主要條款於本公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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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 指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聯交所（股
份代號：332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
601328）上市

「該等銀行」 指 交通銀行及興業銀行的統稱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618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其於聯
交所上市並以港元進行買賣

「香港」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

「興業銀行」 指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商業銀行，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
601166）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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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迪信通」 指 珠海迪信通科技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繼莉

中國，北京
2025年2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繼莉女士、許麗萍女士及劉東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謝輝先生、賈召傑先生及潘安然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廷杰先生、呂平波先
生及蔡振輝先生。


